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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转让产业投资基金部分出资份额暨

灏硕投资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 ）于2017年8月20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7年9月6

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2日、2019年2月12日、2019年2月21日披露的《关于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关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关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4）。

2、2020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转让产

业投资基金部分出资份额暨灏硕投资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所持有的宁波执耳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3.5亿元出资份额（对应出资比例为

33.14%，未实缴）以及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业投资基金” 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

“灏硕投资” ）31.5%股权（未实缴）转让给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茂

熔” ），转让金额为人民币0元。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产业投资基金47.35%的出资份额（认缴金额5亿元，其中实缴1.5亿

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产业投资基金14.20%的出资份额。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灏硕投资45%股权（认缴出资450万元，实缴出资135万元），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灏硕投资13.50%的股权。

3、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规定本次事项的批准权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其他合伙人

放弃对该财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灏硕投资股东会决议通过、上海灏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T83L5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01日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沿钱公路5601号1幢

法定代表人：高保清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智能化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

调查、民意测验），保险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咨询，财务咨询，法律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常德中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50%）、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北京中企慧联科技发展中心（持股比例 20%）。

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目前暂无财务数据，上海茂熔控股股东常德中

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8,222,005.67

负债总额

180,365,005.67

净资产

17,857,000.00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6,116,504.94

净利润

6,458,956.8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上海茂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亦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产业投资基金3.5亿元出资份额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在产业投资基金3.5亿元（实缴0元）的出资份额。

1、企业名称：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Y4UA7P；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0812；

6、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基金规模：人民币10.56亿元（目前已实缴3.168亿元）；

8、设立时间：2019年2月1日，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9、合伙人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

姓名

认缴出资（万

元）

实缴出资（万

元）

占比（

%

）

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5,000 47.35

2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3,000 9.47

3

汇丰普惠（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3,000 9.47

4

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500 4.73

5

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 180 0.57

6

国家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心

30,000 9,000 28.41

7

合计

105,600 31,680 100

10、公司所持合伙份额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1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其他合伙人放弃

对该财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

1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9,076,042.00 320,067,029.04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319,076,042.00 320,067,029.04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268,303.62 990,987.04

（二）灏硕投资31.5%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灏硕投资31.5%股权。

1、企业名称：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577469217E；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楼坚；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星火开发区莲塘路251号14幢10090室；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9日；

9、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

姓名

认缴出资（万

元）

实缴出资（万

元）

占比（

%

）

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50 135 45

2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0 132 44

3

汇丰普惠（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 0 6

4

山东国惠改革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15 5

合计

1,000 282 100

10、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1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灏硕投资股东会决议通过、上海灏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1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51,488.04 4,011,600.82

负债总额

5,723,770.55 8,572,070.67

净资产

-1,772,282.51 -4,560,469.8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4,757,281.72 1,485,148.5

净利润

-765,522.37 -2,788,187.34

四、交易价款及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公司拟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规模进行调整，将产业投资基金部

分份额及灏硕投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茂熔。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因公司尚未对交易标的实

际出资，本次转让的交易金额为0元。

五、拟签署协议主要内容

（一）关于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

受让方：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

1、 本次交易：受限于本协议书的约定，转让方自愿转让其持有宁波执耳的合伙份额，受让

方自愿受让该等合伙份额（包括合伙份额附带现时或之后所附有的一切权利、义务）。

2、标的份额：指各转让方拟转让的宁波执耳的合伙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占比

1

保龄宝 上海茂熔

35,000 0 33.14%

3、本次交易转让对价由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总计为人民币0元。

4、先决条件

4.1所有的交易文件均已被相关方有效签署；

4.2本次交易已按照《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召开

合伙人会议并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4.3宁波执耳其他合伙人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4.4受让方已就宁波执耳的后续出资义务签署《出资承诺书》。

4.5各方满足本协议的承诺与保证条款。

（二）关于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转让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

受让方：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

1、本次交易：受限于本协议书的约定，转让方自愿转让其持有上海灏硕的股权，受让方均

自愿受让该等股权（包括股权附带现时或之后所附有的一切权利、义务）。

2、标的股权：指转让方拟转让的上海灏硕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保龄宝 上海茂熔

315 0 31.5%

3、本次交易转让对价由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总计为0元。

4、先决条件

4.1所有的交易文件均已被相关方有效签署；

4.2上海灏硕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4.3各方满足本协议的保证与承诺条款。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产业投资基金部分份额及灏硕投资部分股权， 符合公司目前资金的整体安

排，有利于增加公司可支配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

交易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与现金流情况不会产生影

响。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

3、关于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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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龄宝”或“公司” ）关于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5月25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实际表决的董事6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转让产业投资基金部分出

资份额暨灏硕投资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5亿元出资份额（对应出资

比例为 33.14%，未实缴）以及上海灏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执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普通合伙人）31.5%股权（未实缴）转让给上海茂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人民

币0元。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对外转让产业投资基金部

分出资份额暨灏硕投资部分股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28� � �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2020-23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5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5日9:15至2020年5月2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9:30～11:

30，13:00～15:00。

2、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先生在北京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俞传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

共有32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556,368,138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96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14,455,504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566%。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1,912,634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8％。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43,443,09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30,4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1,912,6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98％。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5,747,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5％；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4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22,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23％；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48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59％。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5,747,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5％；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4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22,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23％；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48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59％。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6,222,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9％；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297,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52％；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1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文件。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5,747,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5％；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4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22,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23％；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48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5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19年初合并未分配利润为4,336,575,102.72元，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017,249,160.52元， 母公司本期提取盈余公积金37,723,742.65元， 减去已分配的公司

2018年度（上年度）现金股利221,114,666.40元后，期末合并口径可供分配利润为5,094,985,

854.19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3,677,117,785.23元。

公司对2019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以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前的最新股本总额

1,475,921,376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1.50元（含税）进行分配（总额221,388,206.40元），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

月内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增发新股、股权激励

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

定不变” 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556,222,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9％；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297,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52％；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1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787,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64％；反对3,580,8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862,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575％；反对3,580,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6,222,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9％；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297,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52％；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1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5,747,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5％；反对135,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484,8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822,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23％；反对13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7％；弃权484,80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孙德安先生、许飞先生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20-029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股东南京基布兹航天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5月25日，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南京基布兹航天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布兹” ）通知，基

布兹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基布兹 是

1,190,000 14.41% 0.07% 2019-7-9 2020-5-22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5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基布兹

8,258,745 0.51% 5,767,800 69.84% 0.36% 0 0% 0 0%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基布兹、南京康曼迪航天科技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本公告披露的股东基布兹存在上述股份质押外，其他股东均未将持

有的股份进行质押。截至2020年5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6,

692,164股，占公司总股本21.59%，其中基布兹累计质押5,767,800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股份比例1.66%，占公司总股本0.36%。

基布兹目前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若后

续出现上述风险，基布兹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方式，避免触及平仓线而引发平仓风险，

并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相关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300720� � �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0-037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108,

000,000股为基数（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3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626

郑锦康

2 02*****795

郑贻端

3 02*****562

梁俊

4 02*****767

吴桂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2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3号

咨询联系人：林锦荣、马国鑫

咨询电话：0757-22393588

传真电话：0757-2239356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预付款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58� � �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2020-045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图科技” ）于近日取得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本次为有效期期满重新换发新证，主要涉及许可证编号、有效期限、经营范围的变更，变

更后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豫郑食药监械经营许20200410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

企业负责人：刘军

经营方式：批零兼营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北一路87号院生产研发中心生产楼

经营场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北一路87号院生产研发中心生产楼二楼

库房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87号院生产研发中心生产楼负一层、一层

经营范围：原分类目录：第三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

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

输贮存），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1医用化验

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室、 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 低温、 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新分类目录：第三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

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吸、 麻醉和急

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14注输、护

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8妇产科、 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

械，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有效期至：2025年5月21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变更主要是基于原证书有效期期满换发新证及经营情况的实际

需求，对后续生产经营无明显影响。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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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于2020年4月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

请参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回购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

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的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了1.05%。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拟用于出售。公

司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尚未进行回购。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具体回购情况如下表：

回购股份总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最高成交价格

（元）

最低成交价格

（元）

支付总金额

（元）

[

注

]

25,550,088 1.05 3.11 2.86 77,078,339.25

[注]：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

《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是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用途属于《回购细则》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四）为维护公司价

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出售情形，不适用《回购细则》第十八条“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

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对回

购股份数量限制的规定。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6日


